
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○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

(附件)

D
123-Z029-8406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七年六月二十六日(星期二)上午九時正

開會地點：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三十九巷三號4樓(晶華酒店-VIP1)

出席股數：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共計88,101,125股(其中以電

          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78,519,956股)，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

          數126,745,769股之69.51%

主席：潘董事長思亮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連美芳

出席董事：潘思亮、林明月、獨立董事張果軍

出席監察人：李孔文

列席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會計師照明

     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莊律師國偉

一、宣佈開會：(出席股份已達法定數額，主席宣佈開會)

二、主席致詞：(略)

三、報告事項

   （1）一○六年度營業報告書 (詳議事手冊第3~4頁)。(略)敬請 洽悉

   （2）一○六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(詳如附件)。敬請 洽悉

   （3）一○六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。(詳議事手冊第6頁)。

        (略)敬請 洽悉

   （4）本公司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。(詳議事手冊第6頁)。

        (略)敬請 洽悉

四、承認事項

    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董事會

    案  由：一○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，謹請  承認。

    說  明：

            一、本公司一○六年度營業報告書、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

                事會編造完竣。其中財務報表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賴

                宗羲、張淑瓊會計師查核竣事，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

                在案，業經監察人查核完竣，認為尚無不符。

            二、謹將上開書表，提請  承認。

            三、茲檢附：

                1.營業報告書(詳議事手冊第3~4頁)

                2.會計師查核報告暨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（詳如附件）

    決  議：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88,099,908權票決後，贊成

            87,983,438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8,448,828權)占表

            決權總數99.87%；反對46,466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

            46,466權)；棄權70,004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4,662

            權)。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，本案照案通過。

    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董事會

    案  由：本公司一○六年度盈餘分配案，謹請  承認。

    說  明：

            一、本公司一○六年度決算業已辦理完竣，爰擬具一○六年度盈

                餘分配案如下：

            二、股東股利：每股分配現金股利6.912元；俟股東常會通過後

                ，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辦理發放。

            三、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，元以下捨去，不足一元

                之畸零款合計數，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

                序調整，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。

            四、嗣後如因本公司公司債轉換普通股或其他原因，影響流通在

                外股份數量，致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，擬請股東會授

                權董事長全權處理。

            五、本次盈餘分配數額以106年度稅後淨利為優先分配。

    決  議：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88,099,908權票決後，贊成

            87,979,299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8,444,689權)占表

            決權總數99.86%；反對50,605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

            50,605權)；棄權70,004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4,662

            權)。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，本案照案通過。

五、討論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董事會

    案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部分條文案，謹請  公決。

    說  明：

            ㄧ、為配合營運需要，擬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第二條營業項

                目。

            二、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：

    決  議：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88,099,908權票決後，贊成

            87,982,389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8,447,779權)占表

            決權總數99.87%；反對47,515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

            47,515權)；棄權70,004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4,662

            權)。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，本案照案通過。

六、選舉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董事會

    案  由：選舉第二十一屆董事及監察人案，提請 選舉。

    說  明：

            一、第二十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107年6月16日屆滿，依法應於

                今年股東常會全面改選第二十一屆董事及監察人。

            二、依本公司章程規定，應選董事七人(含獨立董事二人)及監察

                人二人，採候選人提名制度，股東應就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

                名單中選任之。

            三、第二十一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三年，自107年6月26日起至

                110年6月25日止，原任董事、監察人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

                成時止。

            四、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董事會審查通過，茲將

                相關資料載明如下：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五、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(詳議事手冊第44頁)

        選舉結果：

七、臨時動議：無。

八、散會：同日上午十時七分，主席宣佈散會。

(本次股東常會議事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，詳細內容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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